
2014 

1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於股東大會上提呈議案的步驟 

 

 

如何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 

 佔本公司全體有權在股東大會上表決的股東的總表決權最少 5%的股東可將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書面請求遞交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抬頭註明由公司秘書

收。 

 

 書面請求必須述明在有關股東大會上處理的事務的一般性質，及可包含可在

該大會上恰當地動議並擬在該大會上動議的決議文本，並由有關股東簽署及

可包含數份同樣式的文件，而每份文件均由一名或多於一名該等股東簽署。 

 

 該請求將由本公司股份過戶處核對，在確定為有效後，公司秘書將代表董事

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並按照法定要求或適用規則或條例向所有登記股東給

予充分通知期。 

 

 倘若該請求經核實為不符合程序，有關股東將獲通知有關結果，而本公司亦

不會按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倘若董事在該請求呈交日期起計21天內，未有妥為安排一次在召開股東特別

大會的會議通告發出日期後不超過28天內任何一天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有關

股東或佔全體有關股東一半以上總表決權的任何股東，可自行召開股東特別

大會，但如此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不得在本公司董事受到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的規定所規限的日期後起計三個月屆滿後舉行。要求召開有關股東特別大會

的股東如因有關董事沒有妥為召開股東大會，而招致任何合理開支，該等開

支將由本公司付還。 

 

 若該請求須要按照公司條例規定發出特別通知，其意向通知書須在有關的股

東特別大會日期不少於 28天前向本公司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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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於股東大會上提呈議案? 

 

 (i)  佔本公司全體有權在股東大會上表決的股東的總表決權最少 2.5%的股

東；或 

 

(ii) 最少 50名有相關表決權利的本公司股東 

 

須向本公司提出一份書面請求，要求本公司向股東發出決議案通知書，內容

有關可能會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恰當地動議並擬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動議的任何

決議案，或向股東傳閱一份不多於 1,000 字的陳述書，內容為與任何建議決

議案或將在任何股東大會上處理的事務相關的事宜。 

 

 該書面請求必須由有關的全體股東簽署及可包含數份同樣式的文件，並於有

關會議舉行前不少於六個星期(如屬要求發出股東週年大會決議通知書的請

求)或不少於 7 天(如屬傳閱股東陳述書的請求)呈交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並

抬頭註明由公司秘書收。 

 

 該請求將由本公司股份過戶處核對，本公司將於該請求經確定為有效後發出

決議通知書或傳閱陳述書。如有關請求所關乎的大會，是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及本公司能及時收到有關請求，使本公司在發出該股東大會通知的同

時，能夠發出決議通知書或陳述書文本的情況下，股東則無需支付所招致的

費用。在其他情況下，有關股東須在不遲於相關股東大會前 7 天，存放一筆

合理地足以應付本公司為有關請求而作出的開支的款項。 

 

 倘若該請求經查實為不符合程序或有關股東未能存放足夠款項應付本公司為

上述目的而作出的開支，有關股東將獲通知有關結果，而本公司將不會採取

相關行動。 

 

 有關股東建議其他人士於任何股東大會上備選董事的步驟，請參閱刋載於本

公司網站一份名為「股東建議其他人士備選董事的步驟」的文件。 

 


